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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以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为基础, 研究

中国家庭户规模、 结构的变化趋势和面临的问题, 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 家庭

同住人口由 3 人及以上为主向 3 人及以下为主转变; 1 人户的比例迅速上升, 且速

度有加快趋势; 2020 年人口普查 1 人户占 25. 39% , 2 人户占 29. 68% , CSS 调查数

据中同住人口 2 人户比例也超过四分之一。 (2) 同住家庭代际结构由 2 代、 3 代为

主向 2 代、 1 代为主转变。 (3) 主观认同家庭的人口数量和代际结构转变都落后于

同住家庭; 城镇和乡村家庭结构无论是主观认同还是家庭居住都具有明显的同质化

倾向。 (4) 家庭成员的主观认同依旧以夫妻轴、 父子轴、 从夫居为主, 表现出单系

倚重的特点: 已婚儿子及儿媳被认同的比例高于女儿和女婿; 男方父母被认同的比

例远远高于女方父母。 (5) 家庭成员实际同住呈现出以夫妻为轴心、 父系倚重特

点, 并与主观认同有不同程度的分离。

关键词: 家庭结构 　 家庭户规模 　 第七次人口普查 　 主观家庭

一、 研究背景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 中国家庭平均户规模为 2. 62 人, 比

2010 年人口普查平均户规模 3. 10 人减少 0. 48 人①, 相当于每个家庭减少了近 0. 5
人, 使家庭基础结构从 3 人以上下降到 3 人以下。 这个变化趋势的实质是中国家庭

从一般意义的三口之家向两口之家转变, 这有可能使家庭功能和家庭关系发生根本

性变化。 家庭规模的重大转变已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影响家庭规模、 结构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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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变动的因素除了婚姻、 生育和平均预期寿命外, 还有家庭成员的主观认同、 经济

往来以及居住方式等。 对家庭成员认同感是家庭关系的基础, 也是塑造家庭内部支

持边界的重要依据。 因此, 考察家庭成员的认同范围对于研究家庭结构也是非常重

要的。
世界各国人口普查对家庭户的调查都是以常住地共同居住和血缘关系为统计口径,

据此界定家庭成员的范围, 统计家庭户人口的总量和结构。 长期以来, 受传统文化、
婚育模式、 生育水平和居住条件的影响, 中国人口的平均家庭户规模相对较大, 代际

结构往往以两代人和三代人为主。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生育率快速下降和人口

再生产方式的重大转变, 中国家庭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变动的主要方向

是小型化和单一化。 早期有关家庭户的统计和基础研究主要是采用人口普查数据, 而

中国的人口普查是以户口为基础的调查, 对家庭户概念的界定往往局限于对家庭外在

形式的描述, 对于家庭的内部关系变化和变化的逻辑刻画不足。
第七次人口普查表明, 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到 1. 3, 2021 年和 2022 年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 生育率持续低迷。 伴随着生育水平进入

超低生育率阶段, 中国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快速负增长问题日益突出, 人口结构性矛

盾凸显。 因此, 研究中国家庭结构的主要特征和重大转变不仅对完善中国社会政策

具有现实意义, 也对构建科学合理的家庭发展能力支持计划和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的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二、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由于家庭既涵盖家庭结构、 家庭关系, 又涉及居住形式、 经济往来等敏感而复

杂的特征, 不同的研究者对家庭维度和边界等概念的理解不同。

(一) 家庭概念界定

1. 同居共财是传统家庭的标准

同居共财是传统的家庭界定依据。 费孝通 (1998) 认为 “农村中的基本社会群

体就是家, 一个扩大的家庭。 这个群体占有共同的财产, 有共同的预算, 他们通过

劳动的分工过着共同的生活, 儿童们也在这个群体中出生、 养育并继承了财务、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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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社会地位”。 林耀华 (2015) 在 《金翼》 中对家族的基本功能定位是经济单位,
是指共灶合炊的父系亲属, 在社会学中称为组合家庭。 王跃生 (2010) 把传统的以

同吃、 同住、 同收入行为且有血缘、 姻缘和收养关系成员称为个体家庭, 在传统文

献和习惯中将其概括为 “同居共财”, 并从亲子分爨、 兄弟分家后所形成的家庭之

间的纵向和横向联系角度以网络家庭和亲属圈家庭来定义家庭之间的联系。 张帆

(2009) 指出, 同居可以指全家在一所房子的不同房间居住, 也可以在一个院子的

不同房子居住, 也可以在不同院子的不同房子居住, 这些都可以构成同居关系。
“共财” 指所有家庭成员的收入放在一起, 共同收支。

2. 家庭成员流动造成家庭名与实的分离

古德 (1963) 认为, 在迈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世界革命过程中, 不同类型的扩

大家庭都逐步向夫妇式家庭转变。 在中国文化中, 家庭成员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

构成家庭的基础, 同时名 (血缘) 和实 (地缘) 的分离与联系又产生一定影响。 麻

国庆 (1999) 指出, 家庭与家户作为具体的家的两个基本单位, 构成了中国社会的

两种基本关系———血亲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基础。 中国文化中的家具有立体式的

多重组织和多种变异, 只有研究家的复杂性和内在变异性, 注意名、 实的分离和有

机联系, 才能超越文化同质性的观念。 家庭成员的流动会造成家庭结构的暂时或长

久分裂。 明恩溥 (1998) 认为, 需要从家庭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以及家庭内部成员之

间的关系来分析中国家庭。 家庭常常面临着离散和整合两股力量, 离家外出打工、
打官司和求医问药都是导致家庭解体的离散力量。 随着人口流动日益频繁, 家庭成

员共同生活的格局被打破, 部分农村家庭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 “半工半耕” 结

构 (杨华, 2015)。 “新三代家庭” 中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通过 “半工半耕” 的家

计模式、 “隔代家庭” 的抚育模式和依附子代的竞争模式实现代际整合 (杜鹏、 李

永萍, 2018)。
3. 对家庭的认同成为联结家庭成员的基础

家庭对个人来说, 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 也是存在于个体意识中的一种认同。
上野千 鹤 子 ( 2004 ) 把 使 家 庭 成 立 的 意 识 称 作 为 家 庭 自 我 认 同 意 识 ( family
identity), 认为家庭的层面有现实和意识两个层面: 在现实中人们把具有血缘关系

者居住在一起就看作是一个家庭; 但是在意识层面, 只要当事人本人没有意识到,
这个家庭的存在就得不到认可, 研究发现日本不同的家庭成员对居住在同一屋檐下

的家庭具有不同的认同。 中国家庭, 尤其是中国农村家庭, 不完全是指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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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群人, 家庭是家庭成员、 家庭财产、 家庭牲畜、 家庭传统和家庭神祇构成的复

杂组织, 还包括未出生的后代和早已死去的祖先 (杨懋春, 2001)。
社会变迁背景下的家庭面临着冲击, 但对于中国家庭而言, 抽象的组织法则才

是定义一个家族范围的最重要依据。 父系法则隐约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意识里, 中

国家庭只要在不违背父系法则的前提下, 是被容许有极大变异的。 住在一起的人,
不见得属于同一家庭, 而同一家庭的人不见得住在一起。 这种弹性法则为中国家庭

适应现代社会提供了便利 (李亦园, 2002)。
随着人口迁移流动的加剧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中国家庭结构类型更加多样

化、 复杂化, 家庭成员居住方式也发生改变, 即从共同生活转向独立生活。 那么,
家庭成员主观认同的家庭规模与构成和家庭中实际共同生活、 居住的成员规模与

构成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别? 由此可见, 在当前探索中国家庭概念界定、 测量

方法、 结构特征、 变化趋势以及存在的问题, 既有利于抓住中国家庭结构、 功能

和关系的核心, 又有利于前瞻性准确预判和科学分析中国家庭演变过程和规律。

(二) 调查数据

人口普查采用按常住人口登记的原则, 以户为单位进行登记。 调查户分为家庭

户和集体户。 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的人口, 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作为一个家庭户;
单身居住独自生活的, 也作为一个家庭户; 相互之间没有家庭成员关系, 集体居住

在单位内集体宿舍及其他住所、 共同生活的人口, 作为集体户。① 2000 年人口普查

常住的时间标准为连续半年。 2010 年以来, 虽然中国人口普查对家庭户和集体户概

念界定不变, 但登记人口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 以 2020 年人口普查为例, 人口普查

家庭户人数一部分包含 2020 年 10 月 31 日晚居住本户的人, 既包括户口在本户、
2020 年 10 月 31 日晚居住本户的人, 也包括户口不在本户、 2020 年 10 月 31 日晚居

住本户的人数, 填写普查表 H2 的第一项; 另一部分是户口在本户, 2020 年 10 月 31
日晚未居住本户的人数, 填写 H2 的第二项。 这个登记方式可以简单总结为: 居住

在本户的加户籍迁出的家庭成员。 人口普查以家庭户数据为基础分析家庭规模和家

庭结构, 由户口和居住两个维度结合。 由于登记范围和概念界定的不同, 利用人口

普查数据在研究家庭户的规模、 结构等问题时, 统计口径的差别可能会引起对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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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总量、 结构判断的一些偏差。
为了更科学准确地测量中国家庭变迁, 目前很多社会调查中有关家庭调查的设

计要复杂得多, 比如同时把地缘、 血缘、 婚姻、 户籍等几类扩展关系结合起来, 作

为收集数据的主要单位。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 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 既

登记居民家庭成员情况, 也记录家庭成员的同居共财状况。 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 已经完成 8 次调查 (邹宇春等, 2020), 第 8 次调查在 2021
年完成。 CSS 2021 首先由被访者回答其家庭人数及成员关系, 题目为 “请您告诉我

您家有几口人? 他们和您是什么关系?” 家庭成员由被访者主观界定。 同时调查人

员要与被访者确认, 除提到的家庭成员外, 其他不在这所房子居住的家庭成员。 所

以家庭户表成员中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在该地址居住的家庭成员; 第二部分是

不在该地址居住的家庭成员。 笔者以被访者自报的家庭人口数作为主观认同的家庭

规模,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不会根据家庭户表做调整。 除了由被访者确定的家庭人口

数外, 在家庭户表中还有对被访者与家庭成员间的同居共财情况的调查。 调查内容

包括家庭户表中的每个家庭成员目前是否与被访者共同收支以及同吃同住。 根据 “他
/ 她目前是否与您同吃同住: 1. 吃住都在一起; 2. 住在一起, 但不一起吃; 3. 吃在一

起, 但不住在一起; 4. 吃住都不在一起”, 对于与被访者 “1. 吃住都在一起; 2. 住在

一起, 但不一起吃” 这两个选项的家庭成员, 定义为共同居住家庭成员。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与人口普查不同。 登记的范围采用主观认同的维度,

并兼顾主观认同家庭成员与被访者的实际居住情况。 实际居住容易判断, 但主观认同

包含的人口范围相对复杂, 因为被访者的认同较模糊, 且受家庭成员对家庭边界的认

识差异的影响。 以受访者为中心, 以其观认定来确认家庭成员构成及家庭的边界, 有

研究者称之为主观家庭, 同时根据居住状况和经济往来状况等客观指标把家庭又分为

同住家庭和经济家庭 (马春华等, 2011), 这与人口普查以居住为基础的家庭成员登

记家庭户有所区别, 目的是更加准确地反映中国的实际家庭关系和代际支持。

三、 家庭户规模变化趋势

家庭概念界定不同, 家庭包含的人口范围不同, 则观察到的家庭规模也明显不

同, 为了确认中国家庭户规模的变化趋势, 本文通过人口普查和中国社会综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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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 两个数据来源和不同统计口径来探索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的变化情况。
一方面, 从人口普查来看, 2010 年中国家庭平均户规模为 3. 09 人, 2020 年下

降到 2. 62 人。 人口普查家庭户规模首次低于 3 人, 即平均户规模已经低于一般意义

的三口之家。 这标志着在家庭规模小型化和家庭结构单一化的过程中, 以往相对复

杂和稳定家庭结构的人口学基础已经被打破。 回顾 1982 年以来人口普查平均家庭户

规模的变化, 尽管中国家庭平均户规模持续下降, 变化幅度有快有慢, 但始终在

3. 0 以上。 比如, 从 1982 年的 4. 1 人下降到 1990 年的 3. 96 人、 2000 年的 3. 46 人和

2010 年的 3. 09 人, 下降幅度在 0. 1—0. 4 人之间。 与欧美 2015 年平均户规模国家相

比, 2020 年中国家庭平均户规模仅比欧洲 2015 年 (2. 37 人) 多 0. 25 人, 比美国

(2. 53 人) 多 0. 09 人①, 比日本 (2. 33 人) 多 0. 29 人, 但低于韩国 (2. 77 人)。
虽然欧洲有些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 1. 5 以上, 比如瑞典、 丹麦在 1. 7 以上, 挪

威、 德国在 1. 5 以上, 但居住方式和婚姻模式会影响家庭户规模。 瑞典成为 2015 年

欧洲平均户规模最低的国家, 平均家庭规模仅为 1. 8 人, 而挪威、 丹麦、 德国为

2. 0 人。
另一方面, CSS 数据显示, 2015 年主观认同的平均家庭规模为 4. 43 人, 明显高

于 2010 年人口普查的平均家庭规模; 2021 年主观认同的平均家庭规模为 4. 61 人,
明显高于 2020 年人口普查的平均家庭规模。 然而, 从 CSS 数据显示的家庭平均同住

人口规模来看, 2015 年为 3. 41 人, 2021 年下降到 3. 37 人, 尽管也高于人口普查的

平均家庭规模, 但与人口普查所揭示的家庭规模下降的趋势一致。 2015 年同住家庭

成员比主观认同家庭人口数少 1. 02 人, 2021 年同住家庭成员比主观认同家庭人口

数少 1. 24 人。 可见, 同住与主观认同家庭规模的差距有所拉大。

　 　 表 1 中国家庭户规模 单位: 人

调查类别

规 模

人口普查

1990 2000 2010 2020
中国社会综合状况调查 (CSS)

主观家庭人口数 同住人口数

2015 2021 2015 2021
人口数 3. 96 3. 46 3. 09 2. 62 4. 43 4. 61 3. 41 3. 37

　 　 数据来源: (1)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人口普查汇总资料和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2) CSS2015 和 CSS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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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口普查登记家庭人口为同住人口和户籍迁出, 尽管同住人口的概念界定

与 CSS 相同, 而人口普查的时间概念界定非常严格, 同住时间的界定是调查时点的

前一个晚上, 与 CSS 相对模糊的时间概念界定明显不同。 所以, 对比人口普查和

CSS 调查结果, 尽管两者相对接近, 但其含义明显不同。 CSS 主观认同家庭户登记

人口的理解更加宽泛, 因此概念界定的范围更大一些。 但随着家庭小型化和代际认

同变化, 主观认同与共同居住所指向的范围将越来越具有一致性, 本文将从家庭结

构的角度做进一步分析。

四、 家庭结构变化趋势

家庭结构可以从人口数分布和代际结构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由于 2020 年人口普

查代际结构数据尚未公布, 因此, 本文利用 CSS 数据对代际结构进行研究。 家庭人

口结构变化趋势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1 人户比例明显上升, 且上升速度有加快的趋势。 从人口普查数据来看,

2020 年中国家庭 1 人户的比例达到 25. 39% , 这个比例与以往人口普查相比上升得

非常迅速。 1990 年中国家庭 1 人户的比例仅为 6. 7% , 2000 年上升到 8. 3% , 10 年

间上升了 1. 6 个百分点; 同样是 10 年时间, 2010 年比 2000 年 1 人户比例上升了

6. 23 个百分点, 上升速度明显加快。 2020 年中国 1 人户比例比 2010 年上升 10. 86
个百分点。 随着中国生育水平下降、 初婚年龄推迟和离婚、 丧偶增加, 2020 年我国

1 人户比例的上升速度进一步加快, 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缩小。 与欧洲国家 2011
年的 1 人户比例相比, 我国 1 人户比例还相对较低。 欧洲 2011 年 1 人户比例为

30. 68% , 其中德国为 37. 37% , 瑞典 36. 22% 。 与美国、 日本和韩国相比, 我国 1
人户比例也相对较低。 美国 2011 年 1 人户比例为 26. 74% 、 日本为 34. 45% 、 韩国

为 23. 90% 。 从 CSS 数据来看, 无论是主观认同家庭还是同住家庭, 1 人户比例都迅

速上升。 具体来看, 主观认同家庭 1 人户比例由 2015 年的 1. 34% 上升到 2021 年的

2. 53% ; 同住家庭 1 人户比例从 2015 年的 10. 1% 上升到 2021 年的 12. 22% 。 对比

人口普查和 CSS 调查 1 人户的比例可以看到, 无论是哪种调查统计口径, 1 人户的

比例都迅速上升, 这个变化趋势是一致和稳定的。
第二, 2 人户比例不断提升, 但仍远低于欧美的平均水平。 从人口普查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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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家庭结构中 2 人家庭户比例占 29. 68% , 比 2010 年的 24. 37% 提高了

5. 31 个百分点。 虽然目前第七次人口普查还未公布夫妇 2 人户的比例, 但根据 2 人

户的比例推断, 夫妇 2 人户比例在 29. 68% 以内, 低于欧美国家 2011 年的夫妇 2 人

户比例。 2011 年欧洲国家夫妇 2 人户比例为 26. 8% , 其中德国为 31. 15% , 瑞典为

27. 87% ; 同年美国为 28. 21% , 日本为 30. 15% 。 从 CSS 数据来看, 同住 2 人户比

例已经由 2015 年的 20. 57% 上升到 25. 33% 。 同住 2 人户比例迅速上升意味着 2 人

户与 3 人户的分布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 由 2015 年的同住 3 人户占比最大转变为

2021 年同住 2 人户占比最大 (见表 2)。 对比主观认同家庭户的结构可以看到, 与

同住家庭户以 2 人户和 3 人户为主不同, 主观认同家庭户则以 3 人户和 4 人户为主,
2015 年两者合计为 48. 7% , 2021 年下降为 43. 06% , 而主观认同 2 人户比例不到

10% , 远远低于同住 2 人户比例。 尽管主观认同家庭户也有小型化的趋势, 但其变

化幅度明显滞后于同住家庭结构小型化的速度。

　 　 表 2 家庭户人口变化情况 单位:%
调查类别

类 型

人口普查

1990 2000 2010 2020
中国社会综合状况调查 (CSS)

主观家庭人口数 同住人口数
2015 2021 2015 2021

1 人户 　 6. 70 　 8. 30 14. 53 25. 39 　 1. 34 　 2. 53 10. 10 12. 22
2 人户 12. 87 17. 04 24. 37 29. 68 8. 26 9. 39 20. 57 25. 33
3 人户 30. 82 29. 95 26. 86 20. 99 25. 29 20. 15 27. 62 21. 84
4 人户 24. 61 22. 97 17. 56 13. 17 23. 41 22. 91 19. 08 17. 62
5 人户 14. 46 13. 62 10. 03 6. 17 19. 07 17. 29 12. 23 10. 53
6 人及以上户 10. 53 8. 11 6. 64 4. 59 22. 62 27. 73 10. 4 12. 47

　 　 数据来源: (1)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人口普查汇总资料和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2) CSS2015、 CSS2021。

第三, 城乡代际结构同质化。 无论是主观认同还是同住代际结构, 城乡代际结

构都非常接近。 城乡代际结构的同质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家庭人

口中 2 代户比例最高, 城乡差异较小。 从 CSS 调查数据来看, 主观家庭认同 2 代户

比例最高, 为 44. 56% , 3 代的比例为 39. 74% , 2 代和 3 代合计的比例为 84. 4% ,
另外 1 代户和 4 代户的比例分别为 10. 79% 和 2. 98% , 还有 1. 77% 为隔代家庭。 值

得关注的是, 城乡家庭代际结构差异很小, 城乡 2 代户家庭比例分别是 44. 84% 和

44. 13% , 两者非常接近。 3 代和 4 代户主观认同家庭比例也类似, 城镇略高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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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农村 1 代户家庭的比例为 11. 63% , 比城镇仅高 1. 5 个百分点。 这表现出中国现

代社会家庭认同的城乡一致性。 第二个方面是同住家庭以 2 代户为主, 但 1 代户同

住比例也很高。 而与主观认同的家庭人口不同, 实际同住人口中, 虽然 2 代户比例

依然是最高的, 但低于 40% , 为 37. 59% , 1 代户的比例则增加到 31. 86% 。 也就是

说, 同住人口 1 代和 2 代户合计接近七成, 而同住 3 代户家庭下降到四分之一以内,
仅为 23. 10% 。 此外, 同住家庭为隔代家庭的比例为 6. 02% , 超过主观认同家庭中

隔代家庭的比例。 第三方面是同住人口的城乡差异表现在农村同住 1 代户的比例略

高于城镇, 农村有超过三分之一为 1 代同住, 比城镇高 3. 19 个百分点, 农村 2 代与

3 代同住的家庭比例则低于城镇。 此外, 城镇与农村的隔代同住的家庭分别是

6. 26% 和 5. 71% , 城镇地区常住人口隔代同住比例高于农村。

　 　 表 3 2021 年城乡家庭代际结构 单位:%
代数

主观家庭人口数 同住人口数

总体 城镇 农村 总体 城镇 农村

1 代 10. 79 10. 15 11. 63 31. 86 30. 48 33. 67
2 代 44. 56 44. 84 44. 13 37. 59 38. 20 36. 78
3 代 39. 84 40. 08 39. 59 23. 10 23. 58 22. 46
4 代 2. 98 3. 09 2. 85 1. 36 1. 40 1. 31
隔代 1. 77 1. 77 1. 78 6. 02 6. 26 5. 71

　 　 数据来源: CSS2021。

总之, 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过程中, 从人口数量分布来看, 中国家庭结构变化

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同住家庭成员从 3 人及以上为主向 3 人及以下为主转变; 同住家

庭代际结构则是从 2 代、 3 代为主向 2 代、 1 代为主的转变; 对比同住家庭结构和主

观认同家庭结构可以看到, 主观认同的家庭结构无论是人口数量分布转变还是代际

结构转变都滞后于同住家庭结构。 此外, 在家庭结构转变过程中, 城镇和乡村人口

家庭结构的同质化明显。

五、 家庭成员主观认同与亲疏关系

家庭规模变化仅是对家庭成员数量变化的呈现, 而在以婚姻和血缘关系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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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 家庭成员之间具有各种联系。 社会变迁背景下的家庭面临着各种社会经济

新问题以及社会价值新思潮的冲击。 对于中国家庭而言, 家庭代际关系变化的社会

学内涵还需要从家庭成员构成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 主观认同家庭成员关系状况

家庭以婚姻、 血缘和收养关系为基础。 以婚姻关系为标志的配偶是组成家庭的

首要成员, 家庭中最直接的血缘关系包括双方父母、 子女、 兄妹、 孙子女和外孙子

女, 此外还有以婚姻关系为纽带的儿媳、 女婿、 兄弟姐妹的配偶。 由于已婚被访者

和未婚被访者的家庭成员的婚姻关系不同, 所以已婚者和未婚者主观认同家庭成员

是有很大差别的。
1. 不同家庭关系成员所占比例差别很大

从婚姻关系来来看, 已婚包含了不同的配偶状态。 在已婚被访者中, 婚姻状况

包括初婚有配偶、 再婚有配偶、 离异、 丧偶及同居①。 部分被访者与配偶不住在一

起, 其配偶有可能不被认定为家庭成员。 根据 2021 年 CSS 数据, 88. 85% 的已婚被

访者处于有配偶的状态 (见图 1)。
从血缘关系来看, 有 20. 15% 左右的已婚女性被访者认定男方父母为家庭成员,

而在已婚男性被访者中女方父母被认定为家庭成员的比例只有 5. 95% , 这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传统父系法则对社会意识的影响。
与父母登记不同, 子女信息由被访者自己填答, 并不是按照儿子、 女儿逐一登

记。 因此, 共同居住的子女更容易被认同为家人并填入调查表。 从主观认同子女的

情况来看, 已婚被访者家庭中有未婚儿子和女儿的比例分别为 67. 50% 和 33. 61% 。
已婚子女不论是否与父母共同生活, 其身份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父母看来依然

是家庭成员; 另一种是被父母视为新组建家庭的成员, 已经脱离了原生家庭。
CSS2021 调查中主观认同家庭成员中已婚儿子被父母认同为同属一个家庭的比例为

26. 91% 、 儿媳为 22. 86% ; 而把已婚女儿和女婿认同为家庭成员的比例较低, 分别

为 12. 48% 和 3. 68% 。 此 外, 主 观 认 同 家 庭 成 员 中 还 包 括 祖 ( 外 祖 ) 父 母

(1. 10% )、 兄弟姐妹 (4. 38% ) 及配偶 (1. 31% )、 孙子女 (25. 89% ) 和外孙子

女 (3. 54% ), 具体的比例关系见图 1。

62

社会发展研究 2022. 2

① 为了便于分析, 文章将同居合并在已婚状态中。



数据来源: CSS2021。
图 1　 已婚被访者主观认同家庭成员构成

在未婚被访者中, 88. 13% 的人主观认同父母为家庭成员, 23. 09% 的人认同祖

父母和外祖父母为家庭成员, 49. 60% 的人认同兄弟姐妹为家庭成员, 还有 3. 92%
的人认同兄弟姐妹的配偶为家庭成员。

2. 主观认同家庭成员关系构成特点

林耀华 (2015) 对义序的宗族结构进行分析时指出: “中国传统社会可以想象

成为从同一起点逐渐扩大而形成的一整套同心圆, 基本的集团是男性家和其他共曾

祖父的家庭形成家族, 然后这些有着男性始祖的家族形成宗族。” 2021 年 CSS 调查

显示, 家庭中不同关系的家庭成员被认同的比例差异很大, 按照比例从大到小排序

比例最高的是配偶和未婚子女, 其次是已婚儿子儿媳及孙子女, 接下来是男方父母。
为了直观反映主观家庭成员关系的构成情况, 按照认同比例由高到低排列 (见

图 1), 分别为核心层、 中间层和边缘层。 如果以圈层结构来理解, 则核心层是传统

的核心家庭成员即配偶与未婚子女, 排在 1—3 位; 中间层是排在第 4—7 位, 其中

已婚儿子及其配偶和孙子女在第 4—6 位, 第 7 位是男方父母; 边缘层是第 8 位以

外, 按照构成比例, 第 8 位和第 9 位的已婚女儿和妻子父母处于边缘层的内层, 边

缘层的外层为第 10 位的兄弟姐妹, 11 位为女婿, 第 12 位为外孙子女, 兄弟姐妹配

偶和祖 (外祖) 父母在第 13 和 14 位。 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四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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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亲疏有别。 虽然父母、 配偶、 子女都是被访者的血亲和姻亲, 但是在家

庭中所占比例却不对等。 不同身份的家庭成员在不同层级中相差很大, 核心层成员

比例最低的也超过三分之一, 边缘层的外层最高也不到 6% 。
第二, 夫妻为轴心, 子代成员比例高于父代。 比例最高的配偶在最内层, 以夫

妻关系被认同的比例最高, 达到 88. 85% 。 夫妻成为分层结构的轴心, 已婚被访者

家庭中有未婚儿子和女儿的比例分别为 67. 50% 和 33. 61% 。 2—6 层为子女、 儿媳

及孙子女。 父母在中间层的最后一位, 即第 7 位。 家庭中最直接的血缘关系包括双

方父母、 子女和兄妹。 已婚被访者认同父母是家庭成员的比例相对较低, 其中认同

男方父母的比例为 20. 15% 左右, 而认同女方父母的比例只有 5. 95% 。
第三, 单系倚重。 同样是已婚子女, 已婚儿子在第 4 位的中间层, 已婚女儿则

在第 8 位的边缘层最高位; 孙子女位于第 5 位的中间层, 外孙子女则在第 12 位的边

缘层。 从父代可以看出, 男方父母的第 7 位比女方的父母的第 9 位更接近核心, 而

作为子女的配偶, 儿媳的第 6 位远高于女婿的第 11 位。
第四, 代际关系轴心向下倾斜。 图 1 中呈现了五代家庭成员, 但夫妻及向下的

子代和孙代离中心更近, 多处在核心层和中心层, 向上的父代和祖父代随着代数的

提高而远离核心层。 同时, 代际关系中, 兄弟姐妹这些与被访者同代的家庭成员也

在边缘层。 这也意味着从受访者的认识来看, 家庭结构中联合家庭的比例减少, 核

心和主干家庭占比更高。

(二) 实际居住与主观认同分离

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快, 家庭成员在居住上分离的趋势愈加明显。 从 2021 年 CSS
调查数据看, 主观认同家庭人数与实际居住一致的情况仅占 53. 36% 。

1. 同住家庭成员情况

图 2 展示了和已婚被访者同住家庭成员的分布情况。 其中, 柱状图白色部分为

某家庭成员同住的比例。 图 2 按同住比例由大到小的顺序将各类亲属自内向外排列,
同图 1 一样由核心层、 中间层和边缘层构成。

核心层的第 1—3 位依然是配偶与未婚子女。 从核心层同住情况看, 2021 年已

婚被访者中有 75. 89% 与配偶同住, 与未婚儿子和女儿共同居住的分别占 42. 85% 和

27. 23% 。 中间层 (第 4—7 位) 依次为孙子女、 丈夫父母、 已婚儿子、 儿媳, 同图

1 相比, 孙子女由第 5 位前移至第 4 位, 丈夫父母前移至第 5 位, 已婚儿子向后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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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 6 位, 但中间层的成员构成不变, 其身份仍是主要的父系亲属。 虽然已婚儿子

及其配偶在很大程度上还被父母视为家庭成员, 但共同居住的情况仅占 11. 53% 和

10. 53% 。 与孙子女同住的比例为 17. 03% , 低于未婚子女但远高于已婚儿子与父母

同住的比例, 与孙子女同住比例较高意味着祖父母隔代照料的情况占有一定比例,
但祖辈主要是照顾孙子女而非外孙子女。 边缘层在第 8 位及以外, 其中的前两位

(整体第 8—9 位) 由妻子父母、 已婚女儿构成。 与父母同住的比例也表现出父系倚

重的特点: 15. 03% 的家庭有男方父母共同居住, 而女方父母同住的比例为 4. 59% ,
已婚女儿同住的比例为 3. 42% 。 边缘层是第 9—13 位, 包括兄弟姐妹、 外孙子女、
女婿和祖 (外祖) 父母。 已婚女儿及家人、 女方父母分布在边缘圈, 进一步反映了

家庭成员构成的父系倚重的特点。 同时, 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同住比例低, 表明联合家

庭比例较低。 此外, 同住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比例仅为 1. 1% , 佐证了子代倾斜特征。
总之, 同住图依然呈现出夫妻为轴心、 父系倚重、 直系为主、 子代倾斜的特点。

2. 实际居住与主观认同差异

图 2 对比了已婚被访者主观认同与同住家庭成员所占比例的差异。 柱状图白色

部分为某家庭成员同住的比例, 白色加灰色部分为某亲属被认同家庭成员的比例,
灰色为不同住的比例。

数据来源: CSS2021。
图 2　 　 同住家庭成员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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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从核心层看, 2021 年主观认同家庭成员中有配偶的被访者有 12. 96% 是

夫妻不同住的, 与家庭成员中未婚儿子和女儿不同住的比例分别为 24. 65% 和

6. 37% , 未婚儿子不同住的比例约是未婚女儿的 4 倍。 这既有可能是未婚儿子更容

易出现与父母不同住的情况, 也可能是不同住的女儿不被认同为家庭成员的比例高,
这种差别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其次, 从中间层看, 已婚儿子及配偶不同住比例分别

为 15. 62% 、 12. 33% , 孙子女为 8. 87% , 男方父母为 5. 13% 。 再次, 边缘层中已婚

女儿不同住的比例为 9. 06% , 也就是说尽管超过 10% 的家庭中家庭成员包括已婚女

儿, 但实际上女儿与娘家同住的比例相对较低。 最后, 边缘圈其他成员同住比例低,
不同住的比例也相对较低。

此外, 未婚被访者与父母同住的比例 55. 41% , 由于近九成的未婚被访者有父

母, 因此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未婚被访者不与父母同住。 在未婚被访者 中, 有

29. 92% 与兄弟姐妹同住, 有近 20% 不与兄弟姐妹同住, 有 1. 45% 与兄弟姐妹配偶

同住, 有 17. 72% 与祖 (外祖) 父母同住。
总体来看, 尽管很多亲属是被主观认同的家庭成员, 但主观认同家庭成员的比例

与同住家庭成员的比例有很大差异, 其中子代为家庭成员的比例高, 但不同住的比例

也高。 父代无论是男方父母还是女方父母不同住的情况相对较少。 也就是说, 同住的

父代更有可能被认同为家庭成员, 子代即使不同住也仍被父母认同成家庭成员。

(三) 家庭结构关系存在的问题讨论

虽然目前主观认同与同住家庭成员的范围和关系不完全对应, 但伴随着中国人

口基础结构的改变。 一方面, 家庭主观认同结构与家庭居住结构越来越趋向一致,
由此导致主观认同家庭成员越来越少, 家庭边界缩小, 家庭支持的合理性弱化; 另

一方面, 随着中国人口转变和长期低生育率, 独生子女家庭超过 1. 5 亿 (王广州,
2013), 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特别是独女户家庭的比例不断提高, 无子女家庭也有

增长趋势, 而基于目前家庭成员主观认同亲人越来越少和对女方父母的家庭认同比

例很低的局面, 中国未来独生子女家庭的能力建设和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支持将面

临巨大挑战。
总之, 破解超低生育率条件下的家庭发展能力问题和家庭关系不断弱化问题至关

重要。 需要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转变衔接入手, 逐步改善和确立适合现代人口结

构特点和家庭认同模式的公共政策支持体系, 以提高弱势家庭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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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与讨论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如费孝通 (1998) 所言, 在中国, 家庭并不是一个明显的

分析单位, 家是可以伸缩自如的。 大量研究表明, 家庭规模小型化、 家庭结构核心

化已经成为家庭发展的主流, 随着人口迁移流动的加剧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中

国家庭结构类型更加多样化、 复杂化, 家庭成员居住方式也发生改变, 具有血缘关

系的家庭人口从共同生活转向独立生活和居住。 因此, 家庭成员的主观认同规模、
构成范围与共同生活、 居住的成员构成人群是否存在显著的差距是一个值得深入研

究的问题。
本文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和 CSS 数据, 分析了中国家庭户规模的变化情况, 从不

同角度探讨了家庭成员构成的变化趋势, 对比主观认同家庭与共居家庭在成员构成

上的差异。 文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 家庭同住人口数减少, 2020 年平均家庭

规模首次低于 3 人。 第二, 家庭规模的分布情况变化明显, 从 3 人以及上同住家庭

为主向 3 人及以下同住家庭为主转变。 第三, 同住家庭成员的代际结构从 2 代、 3
代为主向 2 代、 1 代为主的转变; 主观认同的家庭无论是人口数量转变还是代际结

构转变都落后于同住家庭。 第四, 对家庭成员的主观认同依旧以夫妻轴、 父子轴、
从夫居为主; 家庭成员认同表现出单系倚重的特点, 即已婚的儿子及儿媳被认同的

比例高于女儿和女婿, 男方父母被认同的比例远高于女方父母。 第五, 家庭成员的

居住格局呈现出夫妻为轴心、 父系倚重、 直系为主、 子代倾斜的特点, 即同住家庭

成员以夫妻为核心、 未成年子女为主, 已婚儿子、 儿媳以及男方父母的同住比例也

较高。 第六, 在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的同时, 女方父母被认同为家庭成员的比例也极

低, 这对独生子女户 (尤其是独女户) 家庭支持系统的维系提出了挑战。
随着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深入, 我国的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

化, 无论是人口普查数据还是 CSS 数据都反映出这一变化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
CSS 调查对家庭概念的界定以被访者为中心, 以主观认同为基础, 其潜在偏差有待

于后续研究的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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